
浙江农林大学法律服务工作站——每周学法

疲劳驾驶新规 6 月 1 日实施！

2026 年 2 月，公安部正式发布《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

则》（GA/T 2372-2026），新规将于 6 月 1 日在全国落地执行。从此告

别“只看驾驶时长”的老办法，“驾驶行为+生理状态+生活轨迹”三

维立体判定，只要满足任一条件，就算疲劳驾驶。覆盖全车型驾驶人，

尤其强化了客运车辆的监管要求，为道路交通事故调查处理、交通违

法行为查处提供了明确的量化依据。下面一起来学习。

一、疲劳驾驶认定规则

新规通过时间、状态及背景调查综合判定疲劳驾驶，具体包括：

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应认定为疲劳驾驶：1）机动车驾驶人连续

驾驶机动车超过 4h 未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 20min 的；2）客

运机动车驾驶人在晚 22:00 至次日凌晨 6:00 连续驾驶超过 2h 未停车

休息或者停车休息时间少于 20min 的；3）客运机动车驾驶人在 24h

内累计驾驶时间超过 8h 的。

对在道路交通事故发生过程中具备避险条件但未及时采取有效避

险措施的机动车驾驶人，经调查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可认定为疲劳

驾驶：a）通过监测设备监测到机动车驾驶人驾驶车辆在事故发生前

10min 内出现生理疲劳闭眼或疲劳程度脑电波特征判断数值小于 30

的。（注：生理疲劳闭眼是指机动车驾驶人因生理疲劳致双眼睑完全

闭合，并持续 2s 以上的行为。）b）对机动车驾驶人询问/讯问结果证

实其处于精神难以集中或精神恍惚、困倦等状态仍驾驶车辆的；c）

对机动车驾驶人驾驶车辆出发前睡眠状况和工作、饮食、用药、生活

等情况进行调查，证实存在一项或多项调查结果的。

二、调查取证内容和方法

驾驶时间调查：通过提取车载终端或监控平台的行驶记录数据、

询问或讯问机动车驾驶人、询问证人、调取视频证据卡口监控等方式，

确定机动车驾驶人的连续驾驶时间、停车休息时间和累计驾驶时间。

避险情节调查：通过事故现场勘查、模拟实验、数据推算等调查



方法，判断事故车辆在事故发生前是否具备避险条件，机动车驾驶人

是否及时采取避险措施，并分析其采取避险措施的合理性和有效性。

生理状态调查：针对配备或穿戴有关生理状态监测设备的机动车

驾驶人，可以调取其驾驶期间使用的监测设备记录数据，通过分析车

载终端或监控平台记录的图片、视频文件等，确定其是否处于过度疲

劳状态驾驶车辆。

精神状态调查：在询问/讯问中主动提问“驾驶车辆途中直至发

生事故时你的精神状态如何？”“驾驶车辆途中直至发生事故时你是

否曾感到疲惫困倦或打瞌睡？”“你在驾驶车辆过程中身体疲倦/打瞌

睡的状态持续了多长时间；什么时间开始，什么时间结束。”等问题

进行取证，根据机动车驾驶人的回答确定其是否处于疲惫困倦/打瞌

睡状态下驾驶车辆。

睡眠状况及工作、饮食、用药、生活等情况调查：通过以下方式

确定有关机动车驾驶人调查项目的结果。单项调查内容时间跨度一般

为事故发生前 24h 内，必要时可追溯至 48h 内。a）睡眠状况调查，

判断机动车驾驶人作息规律和事故发生前 24h 内的睡眠时长。b）工

作情况调查，确定机动车驾驶人的工作情况。c）饮食情况调查，调

取机动车驾驶人用餐地点监控视频等，确定机动车驾驶人的饮食情况。

d）用药情况调查，调取就医购药、住院治疗病历、用餐视频及记录，

现场勘查提取物品、个人遗留物品等方式，确定机动车驾驶人用药情

况。e）生活情况调查，调取机动车驾驶人购票记录、赛事报名记录、

参加活动签到表，景区出入口及周边、体育场馆监控视频等方式。

其他要求：事故调查过程中应注意排除或区分酒驾、毒驾、分心

驾驶等其他违法行为。

新规的实施，标志着疲劳驾驶监管进入“精准化、全维度”时代。

对驾驶人而言，合规驾驶不仅是规避处罚的前提，更是保障自身及他

人生命财产安全的核心。6 月 1 日起，新规正式落地，全体驾驶人需

严格遵守，养成规范驾驶习惯，拒绝疲劳驾驶，守护出行平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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